
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

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推进增值税实质性减税，现将 2019

年增值税改革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增值税一般纳税人（以下称纳税人）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

货物，原适用 16%税率的，税率调整为 13%；原适用 10%税率的，税率调整为

9%。

二、纳税人购进农产品，原适用 10%扣除率的，扣除率调整为 9%。纳税人

购进用于生产或者委托加工 13%税率货物的农产品，按照 10%的扣除率计算进项

税额。

三、原适用 16%税率且出口退税率为 16%的出口货物劳务，出口退税率调整

为 13%;原适用 10%税率且出口退税率为 10%的出口货物、跨境应税行为，出口

退税率调整为 9%。

2019年 6 月 30 日前（含 2019年 4 月 1 日前）,纳税人出口前款所涉货物劳

务、发生前款所涉跨境应税行为，适用增值税免退税办法的,购进时已按调整前

税率征收增值税的，执行调整前的出口退税率,购进时已按调整后税率征收增值

税的，执行调整后的出口退税率；适用增值税免抵退税办法的,执行调整前的出

口退税率,在计算免抵退税时，适用税率低于出口退税率的，适用税率与出口退

税率之差视为零参与免抵退税计算。

出口退税率的执行时间及出口货物劳务、发生跨境应税行为的时间，按照以

下规定执行：报关出口的货物劳务（保税区及经保税区出口除外），以海关出口

报关单上注明的出口日期为准;非报关出口的货物劳务、跨境应税行为，以出口

发票或普通发票的开具时间为准;保税区及经保税区出口的货物，以货物离境时

海关出具的出境货物备案清单上注明的出口日期为准。

四、适用 13%税率的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物品，退税率为 11%；适用 9%

税率的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物品，退税率为 8%。



2019年 6 月 30 日前，按调整前税率征收增值税的，执行调整前的退税率；

按调整后税率征收增值税的，执行调整后的退税率。

退税率的执行时间，以退税物品增值税普通发票的开具日期为准。

五、自 2019年 4 月 1日起，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》（财

税〔2016〕36 号印发）第一条第（四）项第 1 点、第二条第（一）项第 1点停

止执行，纳税人取得不动产或者不动产在建工程的进项税额不再分 2年抵扣。此

前按照上述规定尚未抵扣完毕的待抵扣进项税额，可自 2019年 4 月税款所属期

起从销项税额中抵扣。

六、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，其进项税额允许从销项税额中抵扣。

（一）纳税人未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，暂按照以下规定确定进项税额：

1.取得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的，为发票上注明的税额；

2.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的，为按照下列公式计

算进项税额：

航空旅客运输进项税额=（票价+燃油附加费）÷（1+9%）×9%

3.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铁路车票的，为按照下列公式计算的进项税额：

铁路旅客运输进项税额=票面金额÷（1+9%）×9%

4.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公路、水路等其他客票的，按照下列公式计算进

项税额：

公路、水路等其他旅客运输进项税额=票面金额÷（1+3%）×3%

（二）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》（财税〔2016〕36 号印发）第

二十七条第（六）项和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》（财税〔2016〕

36号印发）第二条第（一）项第 5 点中“购进的旅客运输服务、贷款服务、餐饮

服务、居民日常服务和娱乐服务”修改为“购进的贷款服务、餐饮服务、居民日常

服务和娱乐服务”。



七、自 2019年 4 月 1日至 2021年 12 月 31日，允许生产、生活性服务业纳

税人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 10%，抵减应纳税额（以下称加计抵减政策）。

（一）本公告所称生产、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，是指提供邮政服务、电信服

务、现代服务、生活服务（以下称四项服务）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

超过 50%的纳税人。四项服务的具体范围按照《销售服务、无形资产、不动产注

释》（财税〔2016〕36 号印发）执行。

2019年 3 月 31 日前设立的纳税人，自 2018 年 4月至 2019年 3 月期间的销

售额(经营期不满 12 个月的，按照实际经营期的销售额)符合上述规定条件的，

自 2019年 4 月 1 日起适用加计抵减政策。

2019年 4 月 1 日后设立的纳税人，自设立之日起 3 个月的销售额符合上述

规定条件的，自登记为一般纳税人之日起适用加计抵减政策。

纳税人确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后，当年内不再调整，以后年度是否适用，根

据上年度销售额计算确定。

纳税人可计提但未计提的加计抵减额，可在确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当期一并

计提。

（二）纳税人应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的 10%计提当期加计抵减额。按照

现行规定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，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；已计提加计

抵减额的进项税额，按规定作进项税额转出的，应在进项税额转出当期，相应调

减加计抵减额。计算公式如下：

当期计提加计抵减额=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×10%

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=上期末加计抵减额余额+当期计提加计抵减额-当期

调减加计抵减额

（三）纳税人应按照现行规定计算一般计税方法下的应纳税额（以下称抵减

前的应纳税额）后，区分以下情形加计抵减：

1.抵减前的应纳税额等于零的，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全部结转下期抵减；



2.抵减前的应纳税额大于零，且大于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的，当期可抵减

加计抵减额全额从抵减前的应纳税额中抵减；

3.抵减前的应纳税额大于零，且小于或等于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的，以当

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抵减应纳税额至零。未抵减完的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，结

转下期继续抵减。

（四）纳税人出口货物劳务、发生跨境应税行为不适用加计抵减政策，其对

应的进项税额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。

纳税人兼营出口货物劳务、发生跨境应税行为且无法划分不得计提加计抵减

额的进项税额,按照以下公式计算：

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＝当期无法划分的全部进项税额×当期出口

货物劳务和发生跨境应税行为的销售额÷当期全部销售额

（五）纳税人应单独核算加计抵减额的计提、抵减、调减、结余等变动情况。

骗取适用加计抵减政策或虚增加计抵减额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

理法》等有关规定处理。

（六）加计抵减政策执行到期后，纳税人不再计提加计抵减额，结余的加计

抵减额停止抵减。

八、自 2019年 4 月 1 日起，试行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制度。

（一）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纳税人，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增量留抵

税额：

1.自 2019年 4 月税款所属期起，连续六个月（按季纳税的，连续两个季度）

增量留抵税额均大于零，且第六个月增量留抵税额不低于 50万元；

2.纳税信用等级为 A 级或者 B级；

3.申请退税前 36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、出口退税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

票情形的；

4.申请退税前 36个月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两次及以上的；



5.自 2019年 4 月 1 日起未享受即征即退、先征后返（退）政策的。

（二）本公告所称增量留抵税额，是指与 2019年 3 月底相比新增加的期末

留抵税额。

（三）纳税人当期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，按照以下公式计算：

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=增量留抵税额×进项构成比例×60%

进项构成比例，为 2019年 4 月至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内已抵扣的增值

税专用发票（含税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）、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、解缴

税款完税凭证注明的增值税额占同期全部已抵扣进项税额的比重。

（四）纳税人应在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留抵税额。

（五）纳税人出口货物劳务、发生跨境应税行为，适用免抵退税办法的，办

理免抵退税后，仍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，可以申请退还留抵税额；适用免退税

办法的，相关进项税额不得用于退还留抵税额。

（六）纳税人取得退还的留抵税额后，应相应调减当期留抵税额。按照本条

规定再次满足退税条件的，可以继续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留抵税额，但本条

第（一）项第 1点规定的连续期间，不得重复计算。

（七）以虚增进项、虚假申报或其他欺骗手段，骗取留抵退税款的，由税务

机关追缴其骗取的退税款，并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等有关规

定处理。

（八）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中央、地方分担机制另行通知。

九、本公告自 2019年 4 月 1 日起执行。

特此公告。

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

2019年 3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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